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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文件

上政文〔2008〕59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

关于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通知

峡窝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2004〕28 号）精神，充分发挥土地供应的宏观调控

作用，控制建设用地总量，盘活存量，节约集约用地，确保土

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。现根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

（国土资源部第 27 号令）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规范

新开工项目管理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07〕64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就加强我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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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充分认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是土地管理从源头上控制、引导建

设项目用地的重要手段，是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，

是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落实土地用途管制、促进节约集约

用地的重要措施，是建设项目可行性论证审批的前提条件。

各单位要进一步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加强协调配合，切

实做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是建设

项目批准、核准的必备文件，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阶段应充分

考虑预审意见提出的用地标准和总规模等方面的要求。凡未经

预审或预审未通过的，区发展改革部门不得予以审批或核准；

区规划部门不予核发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》；区国土资源部

门不得批准农用地转用、土地征收，不得办理供地手续。

二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范围和原则

凡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，在建设项目审批、核准、

备案阶段，建设用地单位必须到区国土资源局办理建设项目用

地预审手续。

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应当遵循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；

（二）保护耕地，特别是基本农田；

（三）合理和集约利用土地；

（四）符合国家供地政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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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程序和内容

需审批的建设项目，由建设用地单位根据发改部门下发的

立项批复（或通知）提出预审申请；需核准的建设项目在申请

核准前，提出预审申请；实行备案的建设项目，在办理备案手

续后提出预审申请。

建设用地单位申请预审，应提交下列资料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申请表；

（二）预审申请报告，内容包括拟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规

划选址意见书、拟用地总规模和用地类型、补充耕地初步方案；

（三）需审批的建设项目还应提供项目建议书批复文件和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项目建议书批复与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

合一的，只提供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区国土资源局受理预审申请后，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：

（一）建设项目拟选址用地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，

是否符合土地管理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条件；

（二）建设项目是否符合国家供地政策；

（三）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和总规模是否符合有关规定；

（四）占用耕地的，耕地占补平衡方案是否可行，补充耕

地资金是否落实；

（五）建设项目用地需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，规划的

修改方案、建设项目对规划实施影响评估报告等是否符合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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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、法规的规定；

四、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方法和时限

（一）建设项目用地实行分级预审。我区行政区域内的建

设项目，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材料由区国土资源局统一受理。

区发展改革委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的建设项目，由区国土资

源局进行预审，并在规定时限内出具预审意见。

上级人民政府或发展改革等部门审批、核准、备案的建设

项目，由该级国土资源部门预审。区国土资源局审查预审材料

后，提出初审意见，报上级国土资源部门预审。

（二）区国土资源局成立预审领导小组，建立预审集体会

审制度，预审领导小组集体决定预审结果，确保预审工作公平、

公正，扎实有效。

（三）对列入国家《限制用地项目目录（2006 年本）》高

能耗、高污染类建设项目及占用基本农田面积过大、比率过高

的建设项目，预审时应广泛征求意见，组织专家对建设项目是

否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、是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布局要

求、是否符合集约用地的要求、是否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等内容

进行综合评价，统筹考虑建设项目的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。

区国土资源局自受理预审申请材料之日起，需征求其它部

门意见、组织专家论证的建设项目，2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

工作，出具预审意见；其它建设项目，5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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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出具预审意见。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文件有效期为两年，

已通过预审的建设项目，如需对土地用途、建设项目选址等进

行重大调整的，应重新申请预审。

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尚未审批、核准的建设项目，要在

审批、核准前办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手续。否则，不予办理规

划、用地、建设等方面的审批手续。

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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